
行政處業務報告
行政處副處長劉志淵



行政處組織



 一、主管週報

 二、主管月報

 三、擴大主管月報

 四、中央地方首長聯繫會報

 五、行政院金馬協調中心中央地方主管聯繫會報

 六、縣務會議

 七、各項管考會議

 八、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議

 九、規章小組會議

主辦會議



 重要施政列管管制事項(每月5日前上網填報)
一、重要會議指（裁）示列管事項(列管月報及擴大主
管會報管制)。

 二、專案列管：重大交辦列管案件。(每月管制)

 三、重大計劃：總金額達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之計畫
列入本府列管施政計畫管控；1000萬元以下由各單位
自行予以管考。(每季管制)

 注意：新計畫(不論規劃案或工程案)均自核定日起10
日內上系統填報列管(非等招標完成在登載避免漏案遭
審計室糾正)，撤案要簽會行政處。

 四、離島建設基金計畫。(每月管制)

 五、其它經本府指定應列管之專案計畫。

壹、研考規劃科-施政列管



六、一般性基礎設施計畫管制查核點六大項:

 (1)設計完成日期(2)發包決標日期(3)開工日期(4)
施工進度達50%日期(5)完工日期(6)驗收完成日
期，以上六個項目請勿漏填，並於每月5號前，
上系統填報上月份之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數。

如有預算執行率未達百分之80或查核點進度落
後者，須填報「落後原因及解決對策」，漏填
也列為進度落後並影響縣府整體績效，中央會
扣減次年本府補助款總額。



一、縣長政見執行情形

每年工作事項年1月滾動式檢討填報，每半年
管考填報執行情形。

二、縣長信箱列管情形

縣長信箱為最速件3天限辦，行政處承辦人縣
府官網民意信箱，是否有業管案件，呈核長官
後線上回覆。

三、管制縣議會歷次會議議決列管未結案件

於開議前1個月召開議會議決案管考會議，於
開議前15天將彙整資料送至議會，強化團隊運
作，協助各單位控管業務，確保施政工作成果。
(每半年列管)

研考規劃科其它重要列管事項



一、各類管制案件，執行進度填報，應詳實簡
要敘述並輔以明確數據，執行(或完成)日期(如
已於00年00月00日辦理完畢)，除宣示性質案
件外，請勿用抽象語句填報如遵示辦理、配合
辦理，如已完成辦結，則加註請准結案。

除中央計劃表格外，管考資料及議會報告資料，
填報經費數值請統一以00億00萬00元呈現，
請勿以123456千元呈現。

研考規劃科注意事項



二、基於府會對等相互尊重原則，本府所屬機
關、事業機構應以府函行文議會以符合體制，
各議員書面議決案辦理情形函覆議會時並副知
本府行政處。

三、經費未納入當年度預算之新核定計畫，需
函請議會辦理墊付者，各單位請勿各自發文送
議會，請送行政處研考科統籌函送議會辦理。



四、1999縣民服務案件

 (一)值日人員接獲民眾電話陳情，應做成紀錄
備查，並先通知業務單位盡速處理，紀錄管制
表送研考科列管追蹤(若眾不願意留基本資料也
需登入管制以備民眾投訴時查核)。

 (二)業務單位承辦人處理完畢後，應先主動回
覆告知來電陳請人案件處理情形，管制表送行
政處研考科簽陳首長結案。



五、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回國後3個月內繳
交出國報告並上系統填報。

六、公文請依時效期限辦結，未結案件不得
先存後辦。本府機關及單位之間協商案件，
或報告資料交付，請以會辦單或請主管相互
協商方式處理，勿以府函公文互相行文，造
成行文浮濫。



一、行政管理資訊化業務推展

二、新聞發布與記者聯絡

三、政策宣導行銷

四、民意信箱

五、縣政媒體製作

六、有線廣播電視及播送系統輔導管理

七、數位轉播站維護管理

貳、資訊管理科業務簡介



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議

縣長信箱列管情形-最速件3天限辦，行政處承
辦人收取縣府官網民意信箱，會辦業管單位，
呈核長官後線上回覆。

城市評比資料彙整

資安等級分類：縣府及地政局b級，各一級機
關c級環資d級。isms(資訊管理系統)文件導入

資訊設備採購：要合法授權軟體

縣府網站登入、文書系統、電腦維修等(縣府
分機6567)

資訊管理科注意事項



縣府共用系統

 1、公文系統：委外系統廠商長科資訊：04-
27057397

 2、縣府官方網站-行政處資管科

 3、小額系統-行政處資管科本府9個處使用

 4、管考系統-行政處管考科

 5、人事差勤系統-人事處

 6、主計系統-主計處



一、文書法規

二、印信製發

三、印信典守

四、機密文書管理

五、收發之登記及處理與文書繕校

六、檔案管理

參、文書科業務簡介



一、收文：公文處理時限規定，各單位視公
文性質分別規定如后：

（一）一般公文按「最速件：1日」、「速件：
3日」、「普通件：6日」之時限辦理。

（二）限期公文依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定之
期限辦理，其處理期限包含假日計算在內，
例如：來文要求「文到10日內見復」，於10
月9日收文，依其計算標準，國慶日等假日
計算在內，從10日起算，應於19日辦結，其
限辦日期為10月19日，若來文要求「文到1個
月內見復」，則其限辦日期為11月10日。

一、公文處理程序注意事項



 （一）改分之公文，應於收到公文後半日內，由承
辦人員敘明理由，並經單位主管核可後送總收發進
行改分，仍無單位接受該文者，則送請秘書長裁示
承辦單位；改分公文改分應先於系統上收件-收文退
件至總收發改分。

 (二)公文展延

 1、公文案情複雜，處理困難，或具有其他理由無法
如期辦妥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7日以內者。

 2、承辦人員應於處理時限屆滿前辦理展延，每一案
件以展延2次為限，如仍無法於展延期限內辦結，應
專簽長官同意，於奉准後送收發辦理。

二、公文改分與展延



 (一)請檢查是否有漏會、未核判決行之情形。

 (二)函稿之受文者（正、副本）請填寫正確可電子交換
單位名稱，勿使用簡稱；倘若需分別繕印請註明。

 (三)不常往來之單位、個人，請註明正確地址及郵遞區
號碼，並於函稿勾選傳遞方式（如自送、印刷、平信、
限時、掛號、限掛、回執、快捷、電子交換等）。

 (四)聯絡人姓名及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傳真電話等亦
請詳填，以便利聯絡。

 (五)應檢查附件是否齊全，附件需用印（如合約書、計
畫書、申請書等）處請浮貼標示籤，以免漏用印，附件
如不歸檔請於函稿上附件欄位備註附件不歸檔。

 (六)函稿陳核後，請至公文製作系統中點選傳至繕發。

三、發文函稿



 (七)若附件為無用印之文件，亦可以電子檔的方式做為公
文電子交換的附件，因此電子交換之公文，附件若有電
子檔，如為可編輯者，用ODF開放文檔（Open Document 
Format )文件格式；如為非可編輯者，則提供PDF文件格
式)，請併同公文函稿送繕發。

 (八)發文如有檢送附件，應於「附件」欄明確填註附件
名稱及份數；或填「如主旨」「如說明ｏ」，勿填寫
『如文』或『隨文』。無附件可免填寫；附有文件的公
文，其受文者有正本及副本，正本有附件、副本沒有附
件；但有時正本沒有附件、副本反有附件，或正、副本
都有附件時；依規定，應在「正本：」、「副本：」項
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右側註明「（含附件）」或「含
○○附件」……等字樣。倘若正、副本檢附件不同時，
所附件數極多，宜寫在「說明」最後一項，而在「附
件：」之後，記明「如說明○」。

 (九)附件為實體、須用印、夾帶附件檔案大小超過10M及
保存年限10年以上，不得線上簽核，應採紙本簽核。



 (一)檔案均已掃描電子化，各單位可自行於
公文管理系統作線上查詢。

 (二)借調檔案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者為限；
調閱非主管案件，應送會有關單位主管同意，
或簽奉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

 (三)借調檔案以十五天為限，屆期仍須繼續
使用，洽請展期，借出檔案，如有急用，得
隨時催還。

四、借調檔案



一、法制業務：召開縣務會議前1個月前送行
政處。

二、國家賠償

三、訴願業務：收到訴願書一個月內檢送答
辯書送行政處。

四、法制會稿事項

五、出席會議

肆、法制科業務簡介



一、自治法規
 1.自治法規制(訂)定案：

 (1)標題書為『「(法規名稱)」
草案』。

 (2)總說明：於序言中說明必
須制(訂)定之理由(必要時說
明所用法規名稱之理由)，並
逐點簡要列明其制(訂)定之要
旨；必要時並說明執行所需
人員、經費預估及相關事項。
其標題書為『「(法規名稱)」
草案總說明』。

 (3)逐條說明：逐條依序說明
每一條文之立法意旨及制(訂)
定理由。其標題書為『「(法
規名稱)」草案逐條說明』。

 自治法規修正案：

 標題以原法規名稱為標題名稱
(原法規名稱有修正時，亦同)；
其撰寫方式及順序如下：

 A、全案(原法規名稱)」修正草
案』。 B、2 分之 1 「(原法規
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C、3 條以下：「(原法規名稱)」
第○條、第○條修正草案或。

 (2)總說明：

 (3)對照表：

 附表、附件修正者：建議以製
作修正前附表、附件 1 份與修
正後附表、附件 1 份之方式比
對。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草擬階段

 一、由業務單位依下列方式研
擬草案，並經各一級機關首長
核准： 1、制定案：檢附總說
明、逐條說明及草案條文。

 2、修正案：檢附修正總說明、
條文對照表及草案條文。

 3、廢止案：檢附廢止總說明
及現行法規條文。

 二、跟各機關(單位)業務或鄉
公所有關。須召開會議研商。
案件單純可會辦處理。

 三、與人民權益有重大關係，
須辦理公廰會及草案預告。

 研擬草案階段

 1、法律授權自治規則由
業務承辦人須事先辦理草
案預告程序(至少14天)

 2、規費法授權訂定之收
費標準，為繳費之依據，
以自治法規訂之。如繳納
程序、方式等非屬費用事
項，應為使用規定(行政
規則)中訂定即可。



自治法規審議及公(發)布階段

 自治條例：送規章審查小
組(非屬作業性、技術性
規範且涉及人民權利義務
之重大影響及法律疑義
者)、縣務會務、縣議會

 自治規則：規章審查小組
(非屬作業性、技術性規
範且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
重大影響及法律疑義者)、
縣務會務。

 核定：屬罰則或法律規定
需中央主管機關事先核定
者，須送請核定後再轉行
政處公(發)布。

 備查：行政處公(發)布後
由業務單位送中央主管機
關及縣議會備查。



行政規則研擬草案

 由業務承辦人依下列方式研
擬草案，並經各一級機關首
長核准：

 一、訂定案：檢附總說明、
逐條說明及草案條文。

 二、修正案：檢附修正總說
明、條文對照表及草案條
文。

 三、廢止案：檢附廢止總說
明及現行法規條文。

 行政規則避免末條訂定施
行日期。以公文訂定施行
日期。



行政規則審議下達發布

 一、函頒下達：機關之內部
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之
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
性規定，下達下級機關或屬
官。

 二、令發布：為協助下級機
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
訂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財須用令發布。

行政規則簽會行政
處審查



 行政處分：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之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
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
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
法定地位之組織。」

二、行政處分與訴願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V.S.內部單位

 行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
別標準

 有無單獨組織法規 有
無獨立之編制、預算

 有無印信(指依印信條例
頒發之大印、關防)

 各縣（市）局、處、所是
否為行政機關？

 府內處：內部單位。

 府外局：行政機關。



行政處分之要素-法律效果

 行政機關之檢舉函覆如對
檢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未產生影響，即屬事實
通知（觀念通知），並非
行政處分；若有，方有成
立行政處分之餘地（最高
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
1991號裁定、同院97年度
判字第834號判決、同院
97年度裁字第4274號裁
定）。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當事人
建議之事項，以函文向
當事人敘述事實與解釋法
律規定，並未損及當事
人任何權益，則屬觀念
通知，而非行政處分，似
以「是否損及當事人任何
權益」作為有無法律效果
之判斷標準。（最高行
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
1398號裁定）



 上下級機關基於監督權之指示行為外，平行機關
間交換意見之行文、機關間內部單位的會簽意見，
亦非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
第1776號裁定、同院97年度裁字第2533號裁定）。

行政處分之要素-法律效果



 行政程序法第96條

 處分對象：處分相對人之基本資料。

 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

 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期限、條件、負擔、保
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
更-程序法第93條第2項）

 處分機關及處分日期。

 教示規定：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更
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
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
為。（程序法第98條第3項）

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



 法律字第 0960010498 號

 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書面之行政
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
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s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
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
效力」故送達為行政處分之生效要件，倘行政處
分之相對人於處分送達前即已死亡者，因行政法
關係之一方當事人已不存在，該行政處分即失 所
附麗而無從成立，自不生送達之問題。反之，倘
行政處分於合法送達後，其相對人始死亡者，因
該行政處分已合法送達，自仍發生效力。

行政處分之無效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